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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签发的布瑞哌唑片的《药品注册证书》（证书编号：2025S03922、2025S03923），批准注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布瑞哌唑片

剂型：片剂

规格：1mg、2mg

适应症：本品用于治疗成人精神分裂症。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6388、国药准字H20256389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

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产品简介

布瑞哌唑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 可能是通过5-羟色胺

5-HT1A和多巴胺D2受体的部分激动剂活性、5-羟色胺5-HT2A受体的拮抗剂活性联

合介导。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布瑞哌唑片获批上市，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管线。

由于医药产品的生产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关于湘财鑫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向个人投资者开放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 12�月 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湘财鑫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湘财鑫睿债券

基金主代码 02053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4年1月2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湘财鑫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湘财鑫睿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 务的

起始 日、金额及 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5年12月26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12月26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

始日

2025年12月26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暂停接受个人投资者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

定额投资

下属基金的基金简称 湘财鑫睿债券 A 湘财鑫睿债券 C

下属基金的基金代码 020532 020533

该基金份额是否暂停接受个人投资者申

购、转换转入及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 2025�年 12�月 26�日起，个人投资者提交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申请，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 T+1�日内为投资者对该交易进行失败确认，在 T＋2�

日后（包括该日）个人投资者可向销售机构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投资者申

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款本金将退还给投资者。

（2）恢复办理本基金个人投资者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日期，本基

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本基金暂停接受个人投资者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请

期间， 个人投资者的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3）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9200-759） 或通过本公司网站

（www.xc-fund.com）咨询相关信息。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投资，注意基金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6日

中航京能光伏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更新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2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航京能光伏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航京能光伏REIT

场内简称 京能光伏（扩位简称：中航京能光伏REIT）

基金主代码 50809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封闭式

首次募集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年3月20日

基金合同更新生效日 2025年12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

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业务办法

（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3号一一新

购入基础设施项目（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业务指南

第3号一一扩募业务办理》等法律法规及《中航京能光伏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中航京能光伏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并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招募说

明书》

2.基金扩募募集情况

2.1募集基本情况

基金扩募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准予注册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5〕1633号

基金扩募发售期间 自 2025年12月15日至 2025年12月23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5年12月24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46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922,149,998.24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61,818.75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300,880,354.00

利息结转的份额 -

合计 300,880,354.00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中：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

负责人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 -

其中：本基金的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 -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5年12月25日

注：

（1）本基金扩募募集期间产生的评估费、财务顾问费（如有）、会计师费、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等各项费

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0；本基

金的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0。

（3）本基金有效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计入基金财产，不折算为基金份额。

2.2投资者认购情况

根据投资者认购报价情况及基金管理人簿记建档情况，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售价格、发售对

象和基金份额分配数量的确定程序和规则，本次扩募发售的基金份额数量为300,880,354.00� 份，募集资金

总额为2,922,149,998.24元（不含募集期利息）。 原始权益人云南保山槟榔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原始权益

人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北京京能太平基础设施专项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及另外8家专业机构投资者

作为战略投资者不参与竞价，与其他发售对象以相同认购价格，认购本次扩募份额数量的69.96%。 除前述情

形外，按“认购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认购时间优先” 的原则最终确定其他发售对象共22家，认购本次扩

募份额数量的30.04%。 本次发售价格为9.712元/份。

1、战略配售投资者认购情况以及限售期安排

本次基础设施基金扩募发售的战略配售投资者为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关联

方及其他战略投资者。 根据基金管理人与战略投资者分别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参与本次发售战略配售的战

略投资者认购份额及承诺限售期安排如下：

原始权益人云南保山槟榔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作为本次扩募发售的战略配售对象， 认购本次扩募发售

份额总数的31%，获配份额为93,272,917.00�份，获配金额905,866,569.91�元。 云南保山槟榔江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参与本基金扩募发售总量20%部分，持有期自本次扩募份额上市之日起不少于60个月，剩余部分持有

期自本次扩募份额上市之日起不少于36个月。

原始权益人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北京京能太平基础设施专项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作为本次扩募

发售的战略配售对象，认购本次扩募发售份额总数的20%，获配份额60,176,071.00份，获配金额584,430,

001.56元，持有期自本次扩募份额上市之日起不少于36个月。

其他战略投资者合计获配基金份额数量57,046,918.00� 份、获配金额554,039,667.64元，占本次扩募发

售份额总数的18.96%，持有期自本次扩募份额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8个月。

2、本次以竞价方式确定的定向扩募发售对象合计获配基金份额数量90,384,448.00� 份、获配金额877,

813,759.13�元，占本次扩募发售份额总数的30.04%，持有期自本次扩募份额上市之日起不少于6个月。

3、全部发售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具体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获配基金份额数（份）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一)�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

1

云南保山槟榔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60,176,071 584,430,001.56 60个月

云南保山槟榔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33,096,846 321,436,568.35 36个月

2

北京京能同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京能太平基础设施专项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60,176,071 584,430,001.56 36个月

(二)�其他战略投资者

3 中国国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883,066 76,560,337.00 18个月

4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941,533 38,280,168.50 18个月

5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838,788 95,554,309.06 18个月

6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托·北诚瑞驰2号资金信托 4,904,350 47,631,047.20 18个月

7 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4,904,350 47,631,047.20 18个月

8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北京国资公司REITs投资财富管理服务信托 5,897,255 57,274,140.56 18个月

9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信托·嘉禾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838,788 95,554,309.06 18个月

10 北京京国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京国创优势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9,838,788 95,554,309.06 18个月

(三)�以竞价方式确定的定向扩募发售对象

11

深圳前海砚博乘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砚博乘风量化18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4,118,616 39,999,998.60 6个月

12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148,270 49,999,998.24 6个月

13

中航基金－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中航基金寰宇一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118,616 39,999,998.60 6个月

中航基金－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基金启蛰阳和2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947,281 9,199,993.08 6个月

中航基金－浙商银行－中航基金首熙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2,372 799,996.87 6个月

14 长城财富资管－工商银行－长城财富朱雀创睿六号资产管理产品 5,148,270 49,999,998.24 6个月

15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华盈17号（混合配置）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5,148,270 49,999,998.24 6个月

16 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5,148,270 49,999,998.24 6个月

17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4,118,616 39,999,998.60 6个月

18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118,616 39,999,998.60 6个月

19 江苏兆信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兆信瞭望2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706,754 35,999,994.85 6个月

2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托-兴睿3号单一资金信托 2,059,308 19,999,999.30 6个月

21 兴业国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663,097 54,999,998.07 6个月

22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3,706,754 35,999,994.85 6个月

2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118,616 39,999,998.60 6个月

24 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055,792 58,813,851.91 6个月

25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706,754 35,999,994.85 6个月

26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148,270 49,999,998.24 6个月

27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118,616 39,999,998.60 6个月

2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118,616 39,999,998.60 6个月

29

东方财富证券－北京银行－东方财富证券添新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69,275 6,499,998.80 6个月

东方财富证券－兴业银行－东方财富证券添新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54,448 1,499,998.98 6个月

东方财富证券－兴业银行－东方财富证券昇财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853,377 17,999,997.43 6个月

东方财富证券－兴业银行－东方财富证券昇财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17,792 5,999,995.91 6个月

东方财富证券－招商银行－东方财富证券安财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08,896 2,999,997.96 6个月

东方财富证券－招商银行－东方财富证券安财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54,448 1,499,998.98 6个月

东方财富证券－上海银行－东方财富证券乐财半年惠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60,378 3,499,991.14 6个月

东方财富证券－上海银行－东方财富证券乐财半年惠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60,378 3,499,991.14 6个月

东方财富证券－上海银行－东方财富证券乐财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5,930 1,999,992.16 6个月

东方财富证券-兴业银行-东方财富证券乐财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54,448 1,499,998.98 6个月

东方财富证券－兴业银行－东方财富证券乐财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54,448 1,499,998.98 6个月

东方财富证券－兴业银行－东方财富证券乐财10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54,448 1,499,998.98 6个月

30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自有资金 1,029,654 9,999,999.65 6个月

31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77,100 25,999,995.20 6个月

32

华金证券－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金证券瑞丰2号基础设施基金策略

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14,827 4,999,999.83 6个月

华金证券－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华金证券国任保险5号基础设施

基金策略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14,827 4,999,999.83 6个月

注：（1）投资者最终获配份额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登记结果为准。（2）上述限售期

自本基金扩募份额上市之日起计算。

2.3其他情况说明

参与本次扩募发售的原始权益人、其他机构投资者承诺认购份额及限售期安排符合《公开募集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第十八条、《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

用指引第3号一一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试行）》第五十条的规定。

本次扩募发售最终发售对象共计32名（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银行理财子公司、保险资产管

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2只以上产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售

对象），不超过35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3号一

一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试行）》的要求，符合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相关约定。

在本次定向扩募发售前进行过程中，不存在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认购，或实际认购数量明显少于报价

时拟认购数量的情形。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应通过其办理认购的销售机构查询其认购确认情况，具体业务办理请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存续期为本次扩募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27年，在基金存续期内本基金封闭运作，不开放申购、赎

回等业务，存续期届满后，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本基金可延长存续期。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基

金上市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扩募发售份额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申请上市。 在确定上

市交易的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将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媒介上刊登基金份额上市交易公告书。

投资者如有疑问, 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avicfund.cn) 或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400-666-2186)咨询、了解详情。

风险提示：

本基金在存续期内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全部份额， 以获取基础设施运营收益并承担标的

资产价格波动，因此与股票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有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 一般情况下，本基金预期风险和收

益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型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投资基础设施基金可能面临以下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1、与基础设施基金相关的风险

作为上市基金存在的风险包括：（1）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风险（2）流动性风险（3）基金价格波动风险。

作为基础设施基金存在的风险包括：（1）集中度风险（2）新种类基金不达预期风险（3）基础设施基金关联

交易与利益冲突风险（4）基础设施基金与交易安排相关的风险（5）税务等政策调整风险（6）对外借款相关

风险（7）管理风险（8）信用风险（9）行业特有的自然灾害风险（10）不可抗力风险（11）其他风险。 基础设

施基金的交易风险包括：（1）首发基础设施项目的交易风险（2）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的交易风险。 本次扩募

发售及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相关的风险包括：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2、与基础设施项目相关的风险

基础设施项目行业风险包括：（1）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可能导致的行业风险（2）首发基础设施项目行业

风险（3）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行业风险：水力发电政策变化的风险、水电行业竞争的风险、地区环保整治的

风险。 基础设施项目经营风险包括：（1）首发基础设施项目经营风险：上网电价国补收入部分延后收到的风

险、上网电价国补退坡的风险、环保不达标的风险、首发项目公司营业收入季节性波动风险、《电力业务许可

证》续期风险、农村集体土地租赁合同到期续期风险、电力市场化交易风险（2）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经营风

险：取水许可证续期风险、电力业务许可证续期风险、《并网调度协议》的延期、续签风险、《购售电合同》的

延期、续签风险、气候环境影响导致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来水量波动的风险、电价波动的风险、重要现金流提

供方履约能力下降的风险、重要现金流提供方被云南电网公司收购的风险、基础设施项目主要运营指标实际

值较预测值存在波动的风险（3）合规运营及安全生产风险（4）市场风险（5）相关配套设施未纳入入池资产

范围相关风险。 估值与现金流预测风险包括：（1）估值及公允价值变动的相关风险（2）基金可供分配金额预

测风险。 基础设施项目收购与出售的相关风险。

具体风险揭示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

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市场有

风险，投资需谨慎。 投资者购买基金时，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

概要》等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谨慎选择。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6日

中航京能光伏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

投资基金定向扩募发行情况报告书

二O二五年十二月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基金管理人 指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务顾问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原始权益人/槟榔江水电 指 云南保山槟榔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内蒙古京能 指 内蒙古京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山能源 指 保山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能和顺公司 指 保山腾冲保能和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指 指基金管理人于2025年12月5日计票并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认购邀请书》 指 《中航京能光伏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定向扩募）认购邀请书》

本基金/基础设施基金 指 中航京能光伏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基金合同 指 《中航京能光伏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投资基金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募基金运作办法》 指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基础设施基金指引》 指 《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

《发售业务指引》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2号一一发售

业务（试行）》

《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指引》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3号一一新购

入基础设施项目（试行）》

元 指 中国法定货币人民币元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售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内部决策过程

2024年3月15日，基金管理人发布了《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决定中航京能光伏封闭式基础设施证

券投资基金拟扩募并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的公告》，经基金管理人内部决策，中航京能光伏封闭式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拟申请扩募并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

（二）本次定向扩募发售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2025年7月28日，本次发售取得了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对中航京能光伏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产

品变更暨扩募份额上市及中航-京能水电1号基础设施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

函》（上证REITs（审）〔2025〕11号）。

2025年8月1日，本次发售取得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准予中航京能光伏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

基金变更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633号）。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策过程

基金管理人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本次大会的表决时间自2025年11月12日起至2025

年12月4日止。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25年12月5日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 议案一：《关于中航京能光伏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并新购入基础设施

项目及相应调整基金管理费的议案》；

2、议案二：《关于中航京能光伏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延长基金合同期限的议案》；

3、议案三：《关于中航京能光伏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引入战略投资者A的议案》；

4、议案四：《关于中航京能光伏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引入战略投资者B的议案》；

5、议案五：《关于中航京能光伏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引入战略投资者C的议案》；

6、议案六：《关于中航京能光伏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引入战略投资者D的议案》；

7、议案七：《关于中航京能光伏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引入战略投资者E的议案》；

8、议案八：《关于中航京能光伏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引入战略投资者F的议案》；

9、议案九：《关于中航京能光伏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引入战略投资者G的议案》；

10、 议案十：《关于中航京能光伏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引入战略投资者H

的议案》；

基金管理人于2025年12月6日在规定媒介发布了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中航京能光伏封闭式基

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四）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24日， 中航京能光伏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账户已收到本次定向扩募发售

的募集资金人民币2,922,149,998.24元 （不含募集期利息）， 上述募集资金根据基金份额发售价格人民币

9.712元/份折合为300,880,354份基金份额。 上述募集资金的实收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并于2025年12月24日出具信会师报字[2025]第ZA34168号验资报告。

（五）基金份额登记情况

基金管理人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本次发售新增基金份额的登记等相关

事宜。 本次发售新增基金份额为有限售条件的基金份额，将于限售期届满后在上交所上市流通交易。

二、本次发售的基本情况

（一）发售方式及发售对象

本基金本次扩募向特定对象发售（定向扩募）。 本次扩募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的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

制下关联方以战略配售方式认购本次扩募基金份额发售总量的51%， 其他战略配售投资者认购本次扩募基

金份额发售总量的18.96%。 本次扩募其他基金份额向不超过2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售。

（二）发售价格

本次扩募的定价基准日为基金本次扩募的发售期首日（2025年12月15日）。本次扩募的发售价格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基础设施基金交易均价的90%，即不低于9.712元/份。 根据本次定向扩募的全部有

效报价情况，按照“认购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认购时间优先” 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次扩募的发售价格为

9.712元/份。

（三）发售金额及份额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扩募发售募集资金总额为2,922,149,998.24元（不含募集期间利息），扩募

发售基金份额共计300,880,354份，符合基金持有人大会议案中发售金额不超过29.2215亿元（含）、发售份

额上限为3.2522亿份（含）的要求。

有效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61,818.75元，全部计入基金财产，不折算为投资人基金份额。

（四）限售期

根据《基础设施基金指引》《发售业务指引》《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指引》等规定的要求，本次扩募的基

金份额限售期安排见下：

1、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的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认购的扩募基金份额为本次扩募基金份

额发售总量的51%， 其中持有的本次扩募基金份额发售总量20%的部分自扩募基金份额上市之日起60个月

内不得转让；超出20%的部分自扩募基金份额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其他战略投资者，其认购的扩募基金份额自扩募基金份

额上市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

3、其他发售对象认购的扩募基金份额自扩募基金份额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五）上市地点

本次定向扩募发售的基金份额将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六）认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1、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在本次定向扩募过程中共向22家特定对象送达认购邀请文件。

基金管理人、 财务顾问及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对最终认购邀请名单的投资者认购资格及合规性进行

了审慎核查，认购邀请文件的发送范围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发售业务指引》《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指

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也符合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定向扩募的扩募方案的相关要求。

2、投资者认购报价情况

2025年12月18日9:00-12:00，在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全程见证下，簿记中心共收到22单有效

认购报价单，参与认购的投资者均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除提前确定的战略配售对象无需缴纳保证金外，

其余投资者均按《认购邀请书》的约定及时足额缴纳保证金，全部报价均为有效认购。

3、发售对象及最终获配情况

根据投资者认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售价格、发售对象和基金份额分配数

量的确定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售价格为9.712元/份，发售基金份额数量为300,880,354份，募集资金总额

为2,922,149,998.24元（不含募集期利息）。

其中，原始权益人槟榔江水电、原始权益人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北京京能太平基础设施专项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以及另外8家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不参与竞价，按照基金管理人及财务顾问依法

确定的发售价格，与其他发售对象以相同认购价格，认购本次扩募份额数量的69.96%。 除前述情形外，按“认

购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认购时间优先” 的原则最终确定其他发售对象共22家。全部发售对象及其获得配

售的具体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获配基金份额数（份）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云南保山槟榔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60,176,071 584,430,001.56 60个月

云南保山槟榔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33,096,846 321,436,568.35 36个月

2

北京京能同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京能太平基础设施专项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60,176,071 584,430,001.56 36个月

3 中国国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883,066 76,560,337.00 18个月

4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941,533 38,280,168.50 18个月

5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838,788 95,554,309.06 18个月

6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托·北诚瑞驰2号资金信托 4,904,350 47,631,047.20 18个月

7 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4,904,350 47,631,047.20 18个月

8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北京国资公司REITs投资财富管理服务信托 5,897,255 57,274,140.56 18个月

9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信托·嘉禾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838,788 95,554,309.06 18个月

10 北京京国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京国创优势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9,838,788 95,554,309.06 18个月

11

深圳前海砚博乘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砚博乘风量化18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4,118,616 39,999,998.60 6个月

12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148,270 49,999,998.24 6个月

13

中航基金－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中航基金寰宇一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118,616 39,999,998.60 6个月

中航基金－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基金启蛰阳和2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947,281 9,199,993.08 6个月

中航基金－浙商银行－中航基金首熙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2,372 799,996.87 6个月

14 长城财富资管－工商银行－长城财富朱雀创睿六号资产管理产品 5,148,270 49,999,998.24 6个月

15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华盈17号（混合配置）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5,148,270 49,999,998.24 6个月

16 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5,148,270 49,999,998.24 6个月

17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4,118,616 39,999,998.60 6个月

18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118,616 39,999,998.60 6个月

19 江苏兆信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兆信瞭望2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706,754 35,999,994.85 6个月

2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托-兴睿3号单一资金信托 2,059,308 19,999,999.30 6个月

21 兴业国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663,097 54,999,998.07 6个月

22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3,706,754 35,999,994.85 6个月

2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118,616 39,999,998.60 6个月

24 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055,792 58,813,851.91 6个月

25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706,754 35,999,994.85 6个月

26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148,270 49,999,998.24 6个月

27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118,616 39,999,998.60 6个月

2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118,616 39,999,998.60 6个月

29

东方财富证券－北京银行－东方财富证券添新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69,275 6,499,998.80 6个月

东方财富证券－兴业银行－东方财富证券添新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54,448 1,499,998.98 6个月

东方财富证券－兴业银行－东方财富证券昇财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853,377 17,999,997.43 6个月

东方财富证券－兴业银行－东方财富证券昇财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17,792 5,999,995.91 6个月

东方财富证券－招商银行－东方财富证券安财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08,896 2,999,997.96 6个月

东方财富证券－招商银行－东方财富证券安财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54,448 1,499,998.98 6个月

东方财富证券－上海银行－东方财富证券乐财半年惠1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360,378 3,499,991.14 6个月

东方财富证券－上海银行－东方财富证券乐财半年惠2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360,378 3,499,991.14 6个月

东方财富证券－上海银行－东方财富证券乐财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5,930 1,999,992.16 6个月

东方财富证券-兴业银行-东方财富证券乐财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54,448 1,499,998.98 6个月

东方财富证券-兴业银行-东方财富证券乐财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54,448 1,499,998.98 6个月

东方财富证券-兴业银行-东方财富证券乐财10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54,448 1,499,998.98 6个月

30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自有资金 1,029,654 9,999,999.65 6个月

31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77,100 25,999,995.20 6个月

32

华金证券－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金证券瑞丰2号基础设施基金策

略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14,827 4,999,999.83 6个月

华金证券－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华金证券国任保险5号基础设

施基金策略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14,827 4,999,999.83 6个月

合计 300,880,354 2,922,149,998.24

注：限售期自本次扩募发售的基金份额上市之日起计算

三、本次发行的相关参与机构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彦伟

注册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五一剧场南路2号院1号楼7层702E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天辰东路1号院亚洲金融大厦D座第8层801\805\806单元

联系人：杨娜

联系电话：010-56716116

（二）财务顾问

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霍达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1号院3号楼招行大厦17F

联系人：梅锦涵

联系电话：010-60840931

（三）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名称：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一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C1座9层3-7单元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市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C1座9层

负责人：李卓蔚

联系人：方榕

电话：010-85249486

（四）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61号四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99号久事商务大厦11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朱建弟、杨志国

联系人：杨婧

电话：021-63391166

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基金份额持有人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前十名基金份额持有人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12日，前十名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情况如下表：

序号 持有人证券账户名称 持有份额（份） 占总份额比例

1 京能国际能源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153,000,000 51.00%

2

北京京能同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京能绿色能源并购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9,999,900 3.33%

3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935,178 2.65%

4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蓁禾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336,552 2.11%

5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697,421 1.90%

6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5,599,800 1.87%

7

华金证券－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华金证券东吴人寿15号

基础设施基金策略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505,344 1.84%

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 1.67%

9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269,739 1.42%

10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871,898 1.29%

合计 207,215,832 69.08%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名基金份额持有人情况

假设以2025年12月24日基金份额持有情况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扩募份额完成登记后，前十名

基金份额持有人情况如下（最终本次发售后前十名基金份额持有人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的登记结果为准）：

序号 持有人证券账户名称 持有份额（份） 占总份额比例

1 京能国际能源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153,000,000 25.46%

2 云南保山槟榔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93,272,917 15.52%

3

北京京能同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京能太平基础设施专项股

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60,176,071 10.01%

4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1,442,097 1.90%

5

北京京能同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京能绿色能源并购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9,999,900 1.66%

6

北京京国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京国创优势产业基金(有限合

伙)

9,838,788 1.64%

7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信托·嘉禾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838,788 1.64%

8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796,037 1.63%

9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407,570 1.40%

10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935,178 1.32%

合计 373,707,346 62.18%

二、本次定向扩募对基金的影响

（一）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结构的影响

定向扩募发行的新基金份额登记完成后，本基金增加300,880,354份有限售条件份额。 本次定向扩募发

行完成后，机构投资者持有的比例有所提高。

（二）对基金投资的影响

本次扩募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符合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本次扩募不会导致基金的投资运作发生重大变化。

（三）对基金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扩募发行完成后，基金的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将同时增加。

（四）对基金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扩募完成后，本基金的治理结构及基金经理未发生变化。

本基金的原始权益人新增槟榔江水电。

本次扩募后新购入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运营管理统筹机构为保山能源， 扩募运营管理实施机构为保能和

顺公司。 本次扩募后，首发基础设施资产运营管理机构为内蒙古京能。

第三节 律师关于本次定向扩募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认为：

（一）本次定向发售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同意本次发行注册的批复仍在有效期内，基金管理人具

备向特定对象定向发售的条件。

（二）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认购报价单》及《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三）本次发行过程以及本次发行确定的发售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总额等符合《证券投

资基金法》《公募基金运作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发售业务指引》《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指引》 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内容，本次发售的结果合法、有效。

第四节 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扩募的变更注册批复文件

2、上交所关于本次扩募的无异议函

3、律师关于本次定向扩募过程和发行对象的法律意见书

4、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基金管理人：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6日

财务顾问：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6日

汇泉安悦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2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泉安悦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泉安悦90天持有债券

基金主代码 02602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12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

《汇泉安悦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汇泉安悦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汇泉安悦90天持有债券A 汇泉安悦90天持有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6023 026024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5〕2114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5年12月09日至2025年12月22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5年12月24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1,125

份额级别 汇泉安悦90天持有债券A 汇泉安悦90天持有债券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124,686,939.92 134,509,832.61 259,196,772.53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 42,393.31 26,631.92 69,025.23

募集份额（单位：份 ）

有效认购份额 124,686,939.92 134,509,832.61 259,196,772.53

利息结转的份额 42,393.31 26,631.92 69,025.23

合计 124,729,333.23 134,536,464.53 259,265,797.76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 0 0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0% 0.000% 0.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 -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 70.00 100.05 170.05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006% 0.00007% 0.00007%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

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5年12月25日

注：（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

披露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

间为0份。

（3）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份。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

基金管理人官网 （网址：www.springsfund.com） 或客户服务电话（400-001-5252、

010-81925252）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开始办理。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

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汇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6日

汇泉智享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2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泉智享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泉智享量化选股混合

基金主代码 02092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4年08月0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汇泉智

享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汇泉智享量化

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的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5年12月22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第1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汇泉智享量化选股混合A 汇泉智享量化选股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0922 020923

截止基准日下

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2221 1.2119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

元）

4,901,282.24 5,434,967.87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2.0000 2.000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5年12月26日

除息日 2025年12月26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年12月2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汇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

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无红利再投资。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

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注：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5年12月29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

请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权益登记日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在汇泉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已经确认并登记的分红方式为准。

（3）如有疑问，请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001-5252、010-81925252）或登

录本公司官网（网址：www.springs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

特此公告。

汇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6日

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2026年

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

赎回及定投业务安排的公告

根据《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的有关规定，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主代码：320013）

的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

易所、苏黎世证券交易所同时开放的每个工作日。本基金在开放日为投资者办理申购、赎回

及定投业务。

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 ）决定对2026年处于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下列境外主要市场的节

假日暂停本基金的日常申购、赎回和定投申购业务，并自下列节假日的下一开放日恢复本

基金的日常申购、赎回和定投申购业务：

日期 节假日名称

2026年1月19日 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美国）

2026年4月3日 耶稣受难日（美国、英国、瑞士）

2026年5月14日 耶稣升天节（瑞士）

2026年5月25日 阵亡战士纪念日（美国）、圣灵降临节（瑞士）、银行假日（英国）

2026年7月3日 独立日（美国）

2026年8月31日 银行假日（英国）

2026年9月7日 劳动节（美国）

2026年11月26日 感恩节（美国）

2026年12月24日 平安夜（瑞士）

2026年12月25日 圣诞节（美国、英国、瑞士）

2026年12月28日 节礼日（英国）

2026年12月31日 新年前夕（瑞士）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或境外主要市场状况发生变化，或将来根据法律

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需要调整上述安排的，本公司将另行调整并公告。

投资者可以拨打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998（免长途费）进

行咨询；也可登录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lionfund.com.cn）了解相关情况。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

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

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及相关机构不对基

金投资收益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仔细阅读最

新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产品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充分认识本基

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认真考虑基金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

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因素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

及销售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并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6日

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

2026年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

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安排的公告

根据《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

基金主代码：320017）的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但本基金

投资的主要市场因节假日而休市的日期除外。

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 ）决定对2026年处于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下列境外主要市场的节

假日暂停本基金的日常申购、赎回和定投申购业务，并自下列节假日的下一开放日恢复本

基金的日常申购、赎回和定投申购业务：

日期 节假日名称

2026年1月19日 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美国）

2026年4月3日 耶稣受难日（美国）

2026年5月25日 阵亡战士纪念日（美国）

2026年7月3日 独立日（美国）

2026年9月7日 劳动节（美国）

2026年11月26日 感恩节（美国）

2026年12月25日 圣诞节（美国）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或境外主要市场状况发生变化，或将来根据法律

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需要调整上述安排的，本公司将另行调整并公告。

投资者可以拨打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998（免长途费）进

行咨询；也可登录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lionfund.com.cn）了解相关情况。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

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

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及相关机构不对基

金投资收益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仔细阅读最

新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产品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充分认识本基

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认真考虑基金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

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因素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

及销售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并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6日

中加货币市场基金调整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2月26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加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中加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331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 等法律法规、《中加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中加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

明书》的有关约定

暂停相关业

务的起始日、

金 额 及

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12-30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

日

2025-12-30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

起始日

2025-12-30

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中加货币A 中加货币C 中加货币E 中加货币F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000331 000332 020097 025079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是否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 -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限制申购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 1,000,000.00 - -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限制转换转入金

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 1,000,000.00 - -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100,000.00 1,000,000.00 - -

注：本基金A类、C类基金份额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只针对

机构投资者。 本基金E类基金份额目前仅面向个人投资者销售。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2025年12月30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将调整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机构投资者的

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金额限制，单个机构投资者单日累计申购（含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申请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金额由不超过1,000,000.00元（请

参见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24年12月24日发布的 《中加货币市场基金调整大额申购

（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调整为不超过100,000.00元，如单日单个机

构投资者累计申购 （含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A类基金份额的申请金额超过100,

000.00元， 注册登记机构将有权对该机构投资者当日提交的单笔或多笔申购 （含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投资）申请进行拒绝，最终以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结果为准。 此次限购针对所有

销售机构，包括直销机构与代销机构。

（2）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单个机构投资者单日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金额限额仍为1,000,000.00元。 本基金E类基金份额暂不受理机构投资者申购（含转

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限制不变。

（3）本基金个人投资者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不受上述限制。

（4）在本基金A类、C类基金份额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期间，其它业务正常办理。 本基金A类、C类基金份额恢复办理机构投资者大额申

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时间将另行公告。

（5）如有疑问，请拨打中加基金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400-00-95526（免长途话

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bbns.com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投资者购买

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管理人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6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证券

投资基金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公告[2017]13号）的有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为客观反映基金公允价

值，自2025年12月25日起，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除ETF外）所持

有的股票中微公司（证券代码688012）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同时，对ETF联接

基金持有的标的ETF，在当日份额净值的基础上考虑上述股票的调整因素进行估值。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

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6日


